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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晟高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合规性确认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一、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 年 7 月 22 日，江苏中晟高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市吴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中金控”）一致行

动人苏州吴中区天凯汇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凯汇达”）与

福州千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千景”）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福州千景

拟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天凯汇达持有的上市公司 27,883,59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

总数的 22.35%），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0.04 元，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558,787,143.60 元。若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将由吴中金控变更为福州千景，实际控制人将由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政府变

更 为 翁 声 锦 先 生 与 何 从 女 士 夫 妇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股份暨控制

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二、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5 年 12 月 1 日，公司收到福州千景转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

转让确认书》（深证协〔2025〕第 156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完成对本次协议转让股

份相关材料的合规确认。确认书有效期为六个月，转让双方需按照确认书载明的转受让

股份数量一次性办理过户登记。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的各方后续将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以及《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尽快推进包括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过户登记等各项事

宜。

2、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

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的情形。

3、本次协议转让尚需转让双方完成股份过户等手续，最终能否顺利完成及完成时

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书》（深证协〔2025〕第 156 号）。

特此公告。

江苏中晟高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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